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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

标监管工作的若干意见 

  吉建规〔2025〕4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局）、政数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
设局、发展改革委（局）、政数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房屋市政工

程”）招标投标活动，加强全流程全链条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

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 号），

针对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提出以下意见。 

  一、强化招标人主体责任 

  （一）实施招标计划提前发布。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 10 日前，应在省公
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发布招标计划。招标计划

应包括招标人、项目名称、立项文件、招标内容、合同估算价、资金来源等内

容。 

  （二）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招标人应对评标办法、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等内

容，通过专家咨询论证、媒体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招标文

件公示前，应向项目所在地的住建部门提交《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报告》。 

  （三）推行招标文件公示制度。招标公告发布前，应将评标办法、投标人

须知前附表等内容在服务平台公示不少于 3日，招标人可在招标计划发布期间

同步进行公示，征求潜在投标人和社会公众意见。 

  （四）约束招标人代表评审行为。招标人代表不得明示暗示评标专家倾向

或排斥特定投标人；畸高畸低打分（即技术标打分最高分与最低分的分差，偏

离技术标设定总分值 10%以上）影响中标结果的，原则上不计入分值计算，确
实能够提供书面合理说明的，方可计入。有关问题线索移交其所在单位纪检监

察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严格招标代理机构管理 

  （五）规范招标代理服务行为。制定招标代理机构服务标准、行为规范和

从业人员能力认定制度。强化信用评价结果运用，C 级和未参评的招标代理机

构承接项目前，市（州）住建部门必须核查是否具备代理能力，符合条件经公

示后方可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开展代理业务。招标人选择 C级和未参评的招
标代理机构承接业务，应向项目所在地的住建部门书面说明理由。A、B 级的招

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直接推送至服务平台，实名认证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场

所。 

  （六）严厉惩处扰乱市场行为。招标代理机构与招标人串通、私下接触投

标人、泄露保密信息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

益的，对招标代理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实行“行业禁入”，

同步推送至信用中国（吉林）网站。对依法应当吊销营业执照的及时向市场监

管部门移送线索，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司法机关。 

  三、实施评标专家动态管理 

  （七）落实评标专家全周期管理制度。评标专家“一标一评”考评系统纳

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强化日常评审行为监管。住建部门对评标专家公正履

职等情况进行评价；政数部门对评标专家遵守考勤纪律等情况进行评价。评标

专家对评审行为终身负责，不因退休或解除聘任关系等免予追责。 

  （八）查处违法违规评标专家。认定评标专家不按照评标标准和方法评

标、对依法应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应回避而未回避，且影响中标结果

的，省住建部门做出解聘处理，处理结果在公共资源交易场所电子屏播放。针

对畸高畸低打分且不能做出书面合理说明的，立即启动办案协调联动机制，移

送案件、跟踪处理。 

  四、加大投标人投标行为监管 

  （九）打击挂靠投标转包行为。工程总承包和施工类项目实施招标投标交

易市场与施工现场“两场联动”，中标结果公示应将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

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质量员、安全员人员名单在服务平台

公开。中标人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应与投标文件承诺一致，确因特殊原因需更换

人员的，应经建设单位同意，所更换人员必须是中标人本单位专职人员，其资

格、条件不低于被更换人员。被更换的施工项目投标人（含入吉建筑业企业）

的项目负责人 1 年内不得在全省范围内参加工程投标。 

  （十）遏制串通投标行为。同一招标项目不同投标人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

机器码或创建标识码相同的，评标专家应严格评审，相关部门通过省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及时将异常信息推送公安机关预警系统。下浮招标控制价 1%以内或

15%以外的投标报价不计入评标基准价计算，结合公安部门认定的事实，对投标

人抱团抬高或压低投标报价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五、优化行业主管部门制度规则 

  （十一）推行“双盲”评审。推行施工类项目实施评标专家“盲抽”，投

标文件的技术标部分隐藏投标人信息，评标专家在不知晓投标人信息的情况下

进行“盲评”。逐步在工程总承包等项目全面推行“双盲”评审。 

  （十二）推进远程异地评标。全面实施远程异地评标，项目所在地设置主

场，以随机抽取方式设置至少 2个副场，主场评标专家人数最多不得超过成员

总数的 1/3。推动远程异地评标跨省联动和评标专家资源在相近专业互通抽

取。 

  （十三）实施穿透式监管。运用“互联网+监管”技术，实现招标投标信息

的全过程记录、实时交互，确保交易记录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加大项目抽查

检查力度，省级抽查比例不低于 5%，中标金额在 5亿元以上的为必查项目；市

（州）级抽查比例不低于 10%；县（市）级项目做到全面自查。 

  （十四）强化部门协同监管。完善住建部门向纪检监察、公安、司法、市
场监管等部门移送问题线索的程序，建立办理情况反馈机制。各级住建部门发

现党员、公职人员涉嫌招标投标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

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必要时可报请上级住建部门向相应纪检监察机关移送。 

  附件：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标投标主要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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